
工程编号：4403922025072400301Y

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

投 标 文 件

工程名称：街道执法队新办公用房装修工程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广东龙豪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7 月 31 日



附表 1：

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注册名称

广东龙豪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注册资本 860 万元

企业性质

（民营/国

有）

民营

企业法人代表 付烈祥 企业技术人员数量（人） 10

企业资质/经

营许可范围

玻璃钢材料零售;建筑钢结构、预制构件工程安装服务;室内装饰设计服务;

饰物装饰设计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服务;

灯具、装饰物品批发;建材、装饰材料批发;木质装饰材料零售;建筑工程后

期装饰、装修和清理;室内装饰、装修;

机电设备安装服务;玻璃钢材料批发;陶瓷装饰材料零售

公司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强社区优城北区 AB 座 1808

企业资质情况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联系人 肖伟 联系电话
1866401679

8
邮箱

584868202

@qq.com

投标人认为有

必要让委托人

了解的内容

无

注：1、提供企业营业执照、企业资质等证书扫描件。

2、如果表中填写的内容与查询结果不一致，将视为投标人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形。



1、营业执照



2、资质证书



附件 1.1 企业性质承诺书

企业性质承诺书

致（招标人）：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办事处

我单位参加街道执法队新办公用房装修工程项目的投标活动，经自查，我单位郑重作

以下承诺：我单位的企业性质为 ☑民营企业 □国有 □外资 □合资 □其他： 。

特此承诺！

承诺人：广东龙豪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联系电话：0755-21006429

承诺日期：2025 年 7 月 31 日



企业信用情况





































附表 2：

企业同类工程业绩一览表

企业同类工程业绩

1、项目名称：天河同创汇项目精装修工程；合同金额：283.27 万元

万元（合同金额保留两位小数）；合同签订时间：2024 年 1 月 19 日；

竣工时间：2025 年 1 月 8日；建设内容：室内精装修施工

2、项目名称：星港同创汇项目 2#A 座 3F、5F 精装修工程；合同金额：

363.69 万元（合同金额保留两位小数）；合同签订时间：2024 年 3 月

15 日；竣工时间：2024 年 4 月 25 日；建设内容：室内精装修施工

3、项目名称：星港同创汇项目 11#2F、7F 精装工程；合同金额：245.10

万元（合同金额保留两位小数）；合同签订时间：2024 年 3 月 15 日；

竣工时间：2024 年 5 月 55 日；建设内容：室内精装修施工

注：投标人近三年（（以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倒推，在建业绩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完工业绩

以交（竣）工验收报告最晚时间为准））最具代表性的同类工程业绩，同类工程业绩指装饰

装修工程，业绩不超过 3 项，如超过 3 项则按《企业业绩一览表》中的顺序取前 3项，未提

供《企业业绩一览表》则判定为无业绩。

1.证明材料：合同关键页扫描件（合同关键页须能清晰体现项目名称、主要建设内容、合同

金额、合同签订时间、签订合同各方签章等主要信息）、交（竣）工验收报告（若有）、项目

更名证明材料（若更名，必须提供）。

2.对于打包招标、框架协议、集中采购等业绩，只认可其中规模（合同）最大的一项业绩，

投标人应提供具体的合同（或订单），否则不予认可。

3.对于投标人提供以联合体方式承担的项目业绩，应体现联合体分工，否则不予认可。提供

的合同原件扫描件须体现本公司承担的工作内容，若合同原件无法体现，必须提供相应的联

合体协议或甲方出具的证明文件（加盖甲方公章）等材料作为补充证明，自行提供的说明无

效。

4.如合同无法体现上述内容，需提供业主证明文件或发改概算批复文件，以上材料无法清晰

反映要求内容的，因此造成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5.同类工程业绩合同额须大于本招标项目招标控制价的二分之一。



（1）、天河同创汇项目精装修工程











（2）、星港同创汇项目 2#A 座 3F、5F 精装修工程











（3）星港同创汇项目 11#2F、7F 精装工程











附表 3：

项目管理班子配备情况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技术职称 注册证书

级别 证号 专业 证书类别 级别 证号 专业

1 肖伟
项目

经理
初级

23030

06128

643

建筑

施工
注册建造师 二级

粤

244202

120212

6637

建筑施

工

2 颜晶玉

技术

负责

人

中级

19030

03021

087

装修 工程师 中级

190300

302108

7

装饰工

程

3 陈俊权
造价

师
/ / / 造价师 二级

建

[造]21

254400

018294

土木工

程

4 袁小军
施工

员
/ / / 上岗证 /

091587

920230

041826

0

建筑施

工

5 黄月娟

安全

负责

人

/ / / 上岗证 /

粤建安

C3(202

5)0015

223

建筑施

工

6 金莉

质量

负责

人

/ / / 上岗证 /

091587

920240

121554

9

建筑施

工

7 林强
材料

员
/ / / 上岗证 /

091587

920240

501279

6

建筑施

工

8 盛雄
劳务

员
/ / / 上岗证 /

091587

920240

121555

6

建筑施

工

9 涂心雨
资料

员
/ / / 上岗证 /

091587

920240

121555

8

建筑施

工

注：投标人至少需配备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安全员、劳资专

管员等专业技术人员。

证明资料：提供上述人员的注册证书或岗位证书扫描件以及近六个月的社保缴纳情况。



项目经理：肖伟











技术负责人：颜晶玉







造价师：陈俊权







施工员：袁小军





安全负责人：黄月娟







质量负责人：金莉





材料员：林强





资料员：涂心雨





劳务员：盛雄





附表 4：

履约评价一览表

履约评价

1
工程名称：天河同创汇项目精装修工程；建设内容：室内精装

修；履约评价等级：优秀；评价时间：2025.1.20

2
工程名称：星港同创汇项目 2#A 座 3F、5F 精装修工程；建设

内容：室内精装修；履约评价等级：优良；评价时间：2024.10.15

3
工程名称：；建设内容：；履约评价等级：；评价时间：

注：提供近一年（以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倒推，以履约评价时间为准）事业单位或行政单位出

具的同类工程业绩履约，同类工程业绩指装饰装修工程，最多 3 项，超过 3项的取前 3 项。

履约评价证明需体现出评价等级或评价结果，如“不合格”、“合格”、“良好”、“优秀”、“分

数”、“满意度”。提供的履约评价资料未体现上述履约评价等级或评价结果的，不予认可。

以上材料提供证明资料：经加盖委托方公章的履约评价扫描件、合同关键页扫描件（合同关

键页须能清晰体现项目名称、主要建设内容、合同金额、合同签订时间、签订合同各方签章

等主要信息）、交（竣）工验收报告或完工证明扫描件。



（1）、天河同创汇项目精装修工程











履约评价表





（2）、星港同创汇项目 2#A 座 3F、5F 精装修工程











履约评价表



附件 5：

不违法转包分包承诺书

（招标人）：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办事处

我单位参加招标编号，街道执法队新办公用房装修工程的招投标活动，若有幸成为中

标人，为保证本工程项目按招标文件和我方投标文件顺利实施，我方郑重作以下承诺：

1、我方声明在本项目投标活动中无出借（租）企业资质、围标串标、弄虚作假行为，

违者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

2、承诺工程实施过程中不发生违法分包、转包、挂靠等行为，违者承担相应的法律和

经济责任；

3、承诺按期签订施工合同，按期进场，按期开工建设，严格按照合同相关约定履行合

同并保证工期、质量和安全；

4、承诺投标文件中确定的项目班子全员到岗，未经批准不得变更；

5、承诺严格执行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法律和法规，不发生违法乱纪行为；

6、承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服从招标人和监理单位的现场管理，积极配合相关管理部

门的检查、调查工作。

承诺人：广东龙豪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0755-21006429 传真：0755-21006429

承诺日期：2025 年 7 月 31 日



附件 6：

诚信投标承诺书

致（招标人）：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办事处

我方将严格执行建设工程招投标有关法律法规，完全理解和接受街道执法队新办公用房

装修工程招标文件所有内容，并承诺一旦我方中标后，完全按照招标文件的约定，就企业有

关情况作出如下承诺：

1、我单位承诺一旦中标，完全按照招标文件中的施工合同条款与贵司签订施工合同。

2、我单位承诺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不挂靠、不转包、不转让工程。

3、我单位在参加投标活动中，截止至截标之日，不存在以下情形：

（1）近 3年内（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投标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记录的；

（2）近 1 年内（从截标之日起倒算）因串通投标、转包、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违法分包等

违法行为受到建设、交通或者财政部门行政处罚的；

（3）因违反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等原因被建设部门给予红色警示且在警示期内的；

（4）拖欠工人工资被有关部门责令改正而未改正的；

（5）项目经理（建造师）的任职数量达到规定限额的，或因不良行为红色警示（或等同处

罚）等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系统锁定的；

（6）被建设或者交通部门信用评价为红色且正处在信用评价结果公示期内的；

（7）近 3 年内（从截标之日起倒算）曾被本项目招标人履约评价为不合格的；

（8）近 2 年内（从截标之日起倒算）曾有放弃中标资格、拒不签订合同、拒不提供履约担

保情形的；

（9）因违反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规定，或者因串通投标、转包、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

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正在接受建设、交通或者财政部门立案调查的；

（10）依法应当拒绝投标的其他情形 。

4、如果招标人在“政府官方网站或者政府备案资料”查询我单位存在上述情形且又未



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免责证明文件的，我方愿意接受：

（1）取消投标资格、取消中标资格；

（2）投标担保金额将全部被没收，给贵方造成的损失超过我方投标担保金额的，贵方还有

权要求我方对超过部分进行赔偿；

（3）招标人今后可拒绝我方参与投标；

（4）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相关主管部门对我方作不良行为记录、行政处罚。

投标人全称（单位公章）：广东龙豪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单位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强社区优城北区 AB 座 1808

邮政编码：518109

电话：0755-21006429

日期：2025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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